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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奉贤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有效防止商品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

益，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增强监

管效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上海市房

地产转让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区实际，通知如下：

一、监管范围

本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宅项目预售资金收存。

二、监管原则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遵循政府指导、银行监管、多方监督、专款专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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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期限

新建商品住房项目自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始，至办理房地产初始登记后结束。

四、职责分工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

1.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应当选择本市的商业银行按一次商品房项目预

售申请开立一个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2.开发企业应当在销售现场公示资金监管开户证明、已安装完毕的资金监管专用pos机（机身

上贴有统一制作的“提示”语：开户银行、监管账号、“请您不要存入其他账户”），并按《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约定落实相关工作。

3.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存入监管账户，开发企业不得另设其他账户收存商品房预售资金。开

发企业应当协助买受人将购房款存入监管账户，买受人在网签《商品房预售合同》前,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出具加盖公章的《关于该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告知书》（附件），由买受人进行签

字确认。

（二）监管银行

1.监管银行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应包括项目名称、幢号、面积、商

品房预售资金归集的时间、监管账户、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2.监管银行指定专人负责预售资金归集的监管工作，严格按照《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约

定及我区的相关要求开展具体监管事务，落实矛盾、纠纷及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3.定期对监管项目的销售情况进行监督跟踪，及时掌握在售楼盘的销售进度，核查预售资金归

集情况，制止不及时归集现象。

（三）区房管局

1.区房管局应以商品房预售许可为抓手，负责做好预售项目工程形象现场查勘，加强对预

（销）售方案、《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预售合同样本的审核，通过抽查、重点检查等方

式，督查售楼现场公示情况。

2．区房管局定期向房地产咨询机构获取交易数据，及时掌握销售动态，加大售后监管力度。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交存预售资金的，经督促未整改的，将其违规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报上

级主管部门暂停网上签约备案。



（四）区金融办

1.区金融办根据备案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督促监管机构严格履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协议。

2.监管机构违反协议开展资金监管业务或未按协议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的，区金融办将在年度银

行评价体系中予以相应评价，情节严重的将提请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其监管。

五、协作沟通机制

1.监管银行加强与区房管局、区金融办的沟通，适时向区房管局、区金融办提供商品房预售资

金归集的台账、报表、证明等监管专户的有关材料；区房管局定期向监管银行提供商品房项目的销

售进度信息，为监管银行具体开展商品房预售资金归集监管提供依据。

2.区房管局定期将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报区金融办备案，加强部门间

的沟通联系，提高服务意识，建立问题会商机制，及时化解预售资金监管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

附件：《关于该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告知书》

上海市奉贤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奉贤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2016年3月2日

附件：

关于该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

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您所购买的 公司在 开发建设的 商品房项目 幢 号 室已设立了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为维

护您的合法权益，保障购房资金安全，确保专款专用，请您在购房时将所有购房款存入如下账户：

账户名称为： ，开户银行为： ，账号： 。

我已阅读并保证将预售资金全部存入该专户，否则产生的后果由个人承担。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开发企业，一份留存买受人。

开发企业（盖章）：

买受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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